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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联办

“一件事”申请表

	申

请

人

基

本

情

况
	申请人（单位）
	

	
	地    址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方式
	

	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
	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申

请

内

容


	报建事项
	请勾选您的申请事项：

1.用水□报装（增容）/□变更（更名、过户、用水性质变更等）/(销户；（户号：           ）

2.用电□报装（高、低压新装、增容）/□变更（更名、过户、改类、移表等）/□销户；（户号：          ）

3.用气□报装/□变更（更名、过户、安全检查等）/□报停/(销户；

（户号：         ）

4.广电网络□报装/□接入/□变更（更名、过户等）/□报停；

（户号：          ）

	
	报建事项地址
	

	
	报建许可期限
	从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

	本人（单位）对申请的表内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办理业务事项均已了解认可。

	申请人签名或盖章
	
	申请时间
	


附件2
永春县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联办

“一件事”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联办“一件事”

二、市场主体类型：企业、个人

三、适用范围：永春县
四、套餐服务联办证照（事项）

	序号
	证照/事项名称
	涉及部门
	备注

	1
	用水报建申请
	永春县自来水公司
	

	2
	用电报建申请
	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永春县供电公司
	

	3
	用气报建申请
	永春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
	

	4
	广播电视报建
	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永春分公司
	

	5
	广播电视接入
	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永春分公司
	


五、受理窗口

永春县行政服务中心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联办“一件事”窗口。

六、受理机构

永春县自来水公司、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永春县供电公司、永春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、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永春分公司

七、材料清单

	涉及事项名称
	序号
	申请材料
	材料来源
	材料规格
	份数
	备注

	共性材料


	1
	主体资格证明：

1.自然人：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军官证或士兵证、台胞证、港澳通行证、外国居民护照、外国永久居留证等有效身份证明；

2.非自然人：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书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有效主体资格证明。
	用户提供/线上获取
	纸质/电子证照
	1
	闽政通App 

	
	2
	1.受委托人（经办人）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；

2.授权委托书。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
	1
	若为委托人经办需提供，加盖公章

	供水/供电/供气/供网报建申请
	1
	永春县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“一件事”联办申请表
	线上/线下

打印
	原件
	1
	单位需加盖公章

	
	2
	主体资格证明参照共性材料
	线上获取
	电子证照
	1
	闽政通App 

	广电网络接入申请
	1
	管线综合平面图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、电子文档
	1
	

	
	2
	管位标准断面图
	申请人自备
	原件、电子文档
	1
	


八、相关承诺时限

	涉及事项
	时限

（工作日）
	备注

	供水/供电/供气/供网报建申请
	1
	线下联办窗口办理即办

	广电网络接入申请
	1
	线下联办窗口办理即办


九、办公时间

法定工作日：上午9：00—12：00

下午13：30—17：00

十、咨询监督电话

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各单位线下营业网点，业务咨询电话：

永春县自来水公司：0595-28369376
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永春供电公司：0595-68085598
永春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：95158

福建广电网络集团永春分公司：0595-36682626
附件3

永春县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网联办

“一件事”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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